
 

山东未名生物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子公司财务负责人委派制度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维护山东未名生物医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市公司”）权益，加强上

市公司财务管理，规范和统一会计核算，明确上市公司委派下属子公司财务负责人职责、权

利与工作关系，保证其能有效行使财务管理和财务监督职能，使上市公司各项财务制度得以

贯彻执行，根据上市公司实际情况，特制订本制度。 

第二条 本制度只适用于上市公司派驻到所属一级子公司的财务负责人和派驻到二级子

公司的财务负责人。 

第三条 本制度所称“上市公司委派下属子公司财务负责人”（以下简称“子公司财务负

责人”）是指上市公司向其下属子公司委派的、对所派驻子公司的资产运营以及财务会计情况

进行管理与监督的财务总监或财务经理等高级财务管理人员。该财务负责人由上市公司直接

委派，为所派驻子公司经营决策班子成员之一，由上市公司直接管理。 

 

第二章 任职资格、职责与责任 

第四条 任职资格 

1. 必须具有良好的职业道德和专业知识素养，十年以上丰富的财经类工作经验，从事高

级财务管理岗位工作经验三年以上，有上市公司工作经验，特殊情况可适当放宽。 

2. 具备优秀的职业能力： 

（1）能合理组织会计核算，为经营管理决策层提供真实会计信息； 

（2）能有效利用企业资源筹集资金，合理组织资金投放、资金筹集和资金管理； 

（3）能综合组织财务管理活动和建立高效的工作机制； 

（4）能完成资本经营和税收筹划工作； 

（5）能有效进行经济活动分析和风险控制； 



（6）熟悉上市公司相关法律法规及财务制度和流程。 

3．必须具有良好的综合素质： 

（1）具有较强的领导能力、组织协调能力和沟通能力，具有较好的口头和书面表达能力； 

（2）思路清晰、思维活跃，能独立思考，分析能力强，善于调查研究和逻辑判断，尤其

是具有解决问题和预防风险的能力； 

（3）具有良好的职业道德素养，能理解和认同企业文化，具有高度的责任感和使命感，

能廉洁自律、坚持原则、严守企业商业秘密。 

第五条 子公司财务负责人的职责 

1．负责监督和执行子公司财务会计制度，组织财务会计核算，审核编制财务会计报告和

分析报告并与子公司总经理共同签署上报；参与子公司经济合同、薪酬制度和绩效考核制度

的拟订和审查。 

2．监督和检查子公司财务运作，监控各项财务收支活动并与子公司总经理联合审批规定

限额范围内的经营性支出、资本性支出，对于超越授权权限、违反管理制度的经济行为应当

给予提醒和制止。 

3．参与子公司经营管理和成本控制工作。 

4．拟订子公司财务预算和财务决算方案，审定子公司重大经营计划、投资计划、融资计

划，对经上市公司批准的企业重大计划和方案的执行情况进行监督和检查。 

5．在子公司的总体经营目标下负责企业资本经营和税收筹划工作，负责子公司审计工作

的协调与配合。 

6．负责子公司财务人员的任用、奖惩和绩效考核；组织财会人员培训，提高财会人员业

务水平。 

第六条 子公司财务负责人的责任 

1．对子公司签署的财务会计报告和分析报告的真实性与总经理承担共同责任。 

2．对子公司预算与决算报告编制的真实性、客观性、及时性、完整性承担责任。 

3．对子公司各项资产的保全承担监督责任。 

4．对子公司的各项经济活动承担监督责任。 



5．对子公司执行国家财经制度和上市公司各项制度的行为承担监督责任。 

6. 对子公司重大财务事项的报告和信息披露承担监督责任。 

7．对子公司的内审工作承担领导责任。 

8．对其他职权范围内事项承担相应责任。 

 

第三章 工作原则、工作关系、业务管理和人事管理 

第七条 子公司财务负责人的工作具有独立性原则，在人事关系、经济关系与监控职责上

与所属公司保持独立。 

1.人事关系独立。子公司财务负责人由上市公司任命，按上市公司的相关制度进行聘任，

由上市公司进行直接管理。 

2．经济关系独立。子公司财务负责人的薪酬及薪酬发放方式由上市公司决定。 

第八条 子公司财务负责人接受“双重管理”，业务上接受上市公司的直接管理与领导，

行政管理上接受所派驻子公司总经理的管理与领导，要积极支持和配合总经理的经营管理工

作。其与派驻子公司和上市公司财务管理总部的工作关系如下：  

1．与派驻子公司的关系： 

（1）为派驻子公司的经营活动提供服务； 

（2）行使业务监督与管理职能时独立于派驻子公司总经理； 

（3）行政管理上接受派驻子公司总经理的领导。 

2．与上市公司财务管理总部的关系： 

（1）上市公司财务管理总部是子公司财务负责人的日常管理机构； 

（2）业务上接受上市公司财务管理总部的指导与监督； 

（3）接受上市公司财务管理总部的审计监督。 

第九条 上市公司财务管理总部负责提名子公司财务负责人委派人选，可以对当前的子公

司财务负责人提出解聘或撤换建议；负责指导和监督子公司财务负责人履行财务管理职责，

接受其工作述职；负责对子公司财务负责人进行考核；负责对子公司财务负责人的履职情况

进行审计，当其离职或轮岗时进行离任审计。 



第十条 上市公司可以根据业务发展需要对子公司的财务负责人进行轮换；子公司财务负

责人辞职需经上市公司批准，并必须提前一个月提出申请，离职时由上市公司财务管理总部

进行离任审计，审计结束后方可办理离职手续；上市公司相关部门应加强对子公司财务负责

人在企业文化、职业技能和管理技能方面的培训，保证其能更有效地开展工作，更好地服务

于企业。 

 

第四章 工作报告与述职 

第十一条 子公司财务负责人必须向上市公司财务管理总部提交下述定期工作报告： 

1．财务会计报告； 

2．预算执行情况报告； 

3．企业可能存在的各种经营风险、税务风险和政策风险的预警报告； 

4.上市公司要求的其他定期报告。 

第十二条 子公司财务负责人必须向上市公司财务管理总部提交重大事项及专项报告： 

1．对超出公司授权权限的各项经营活动及时报告； 

2．对子公司经营方向的重大调整、重大安全生产责任事故和重要人事变动及时报告； 

3．对子公司重大法律纠纷和诉讼、涉税事项的最新进展情况及时报告； 

4. 对经公司批准的重大计划和方案执行情况进行专题报告； 

5. 对上市公司要求的其他事项及时报告。 

 

第五章 附则 

第十三条 本制度由上市公司财务管理总部制订并负责解释，经上市公司董事会审批后执

行。 


